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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研究人员是高校一支重要科研力量。稳定一支较大规模、高水平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队伍，对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尤其重要。为了加强我校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的建设，做好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管理工作，根据国家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博士后的招聘 

（一）申请资格 

申请到南京农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人员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在国内或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一年以内； 

2、在国内获得学位者博士期间应为国家统招统分生或经原单位同意做博士后的定向、在职博士研究生； 

3、品学兼优，身体健康； 

4、年龄在四十周岁以下。 

（二）申请材料 

1、博士后申请表 

2、专家推荐信两封（应由本学科领域的博士生导师或相当水平专家填写，其中一位应为申请人博士生导师）； 

ၙࢇ�、3



（三）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为博士后提供附带基本生活设施的博士后公寓，原则上两人合用一套，并不得转给他人使用。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对学校所提

供的博士后公寓、室内设备、家具用品等应负责保管，爱护使用。如有无故损坏或丢失将按其原价的五倍金额收取罚金。 

（四）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可按《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条例 》申请科研资助；可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和其他机构申请资助。 

（五）博士后研究人员需参加所在学院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归入本人档案，作为晋升职称和调资的依据，具体考核方法参照人事处相关规定。 

（六）博士后在站期间根据工作需要，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合作导师同意和研究生院审批，可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短期学术交流（不超过三个月），

逾期不归按自动退站处理。 

（七）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属于南京农业大学。 

（八）自筹经费招收的博士后在待遇上与国家资助招收的博士后相同，相应费用由合作导师负担。 

（九）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无特殊原因不得退站，无故退站者按每年 2 万元交纳补偿金。 

（十）博士后在站一年后，需向学科组做科研工作进展中期报告。博士后在站期间的日常经费，由研究生院按上级的拨款标准下拨，科研经费不足部分

由合作导师提供。日常经费，包括博士后在站期间申请的博士后科学基金的使用，需经博士后合作导师审批，在站期间所购买的仪器设备等归合作导师所在实

验室所有。 

三、出站 

（一）博士后在站时间为 24 个月，一般不能提前或延期出站。因特殊情况需提前出站者，在站期间不得少于 21 个月。未能完成博士后研究计划，需

延期出站者应和合作导师协商，经合作导师同意后提前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 

（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出站前应认真撰写《博士后研究报告》，交研究生院七份。 

（三）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出站前应向学院学科组认可的专家小组做出站报告，向学院学科组专家小组汇报在站期间的工作状况、研究成果并接受专家小

组的质询。经各学院学科组审核通过方可出站。 

（四）博士后出站申请留本校工作的应在出站前 3 个月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 

（五）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出站后应立即交回博士后公寓，逾期一个月不交者学校暂停该博士后公寓的供水、供电，并有权通过保卫部门收回博士后公寓，

后果由博士后本人负责。 

  

  

  


